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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税务： 

作为本土崛起的专业涉税咨询机

构，未名明德专注于为企业和个

人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

决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

策建议以及决策支持，致力于打

造综合性的"中国税法智库"。 

未名明德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

北京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

或研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位，主要成员均具有律

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或

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未名明

德的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

高校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

任机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

员等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未

名明德能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政

府机关提供精准、详尽、务实的

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未名明德北京办公室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建外 SOHO 西区 11 号楼 2504 室 

律所查账征收来袭——税总发布查账征收模式

下合伙人个人所得税新规 

明德税务合伙人 武礼斌 

 

 

为配合律所合伙人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制度在全国范围

内的加快推行，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律师事务

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53 号或“53 号公告”）），就查证征收模式下计算律

所合伙人个人所得税时的税前可扣除的成本费用问题做了进

一步的规范，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合伙人律师可按超额累进方式在应纳税所得中额外扣除一定

比例的业务费用 

 

根据 53 号公告的规定，对于实行查账征收的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在按现行规定计算出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之

后，对确实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据而实际发生与业务有关的

费用，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后，可再按下列标准扣除费用：个

人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50万元的部分，按 8%扣除；个人年营业

收入超过 50万元至 100万元的部分，按 6%扣除；个人年营业

收入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按 5%扣除。上述超额累进税前费

用扣除方式，仅适用于实行查账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实行核定征收的律所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不适用上述

方式。 

 

53 号文有关超额累进方式的额外费用税前扣除规定是一

种临时措施，是在当前缺乏适合律所业务特定的财务核算制

度和费用税前扣除标准情况下的一种过渡安排。因此，53 号

文明确规定，上述规定的执行时间为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税务机关将可能会根据查账征收的试点和实

际运行情况对上述规定进行调整。 

 

提高提成律师的办案支出税前扣除的最高限额标准 

 

53 号公告将作为律师事务所雇员的提成律师，按月从其分

成收入中扣除的办理案件支出费用的标准，由现行在律师当

月分成收入的 30%比例内确定，调整为 35%比例内确定。 

 

http://www.minterpku.com/zhongguoshuifazhiku/
mailto:service@minterp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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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入须并入律所的其他收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0]149 号）曾规定，“律师从接受法律事务服务的当事人处取得的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均

按‘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报酬的单位或个人代扣代缴”。 

 

因为《律师法》明确禁止律师以个人名义执业并私自向客户收取费用，国税发[2000]149 号文的

上述规定并符合律所的实际情况。实践中税务机关也并未执行上述规定，而是将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

金等收入并入律师事务所取得的其他收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53 号公告废止了国税发[2000]149

号有关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按“劳务报酬”应税项目征税的规定，并明确该类所得应并入律所的

其他收入按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律师的业务培训费可据实扣除 

 

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的业务培训费用，可据实扣除。 

 

执行日期 

 

53 号公告自 2013 年 1月 1日起执行 

 

明税评论 

 

早在 2002 年，国家税务总局就在国税发[2002]123 号文中明令禁止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

定征税办法。但一直以来，由于缺乏适合律师工作特点的财务核算制度和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标准，为

提高征管效率和降低征税成本，各地税务机关对律所普遍实行全行业核定征收的方式征收合伙人的个

人所得税。2010 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国税发[2010]54 号文中重申，不得对律师等鉴证类中介机构实

行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广东北京等重点城市的税务机关明显加快了对律所合伙人实行查账征

收个人所得税的步伐。 

 

2010 年，广州市地税局发布《关于加强律师事务所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穗地税发

[2010]10号），规定自 2010 年 1月 1日起，对广州地区的律师事务所一律实行查帐征收个人所得税。

今年年初，北京市律所的“查账征收”试点也在个别区县悄然展开。2012 年 4 月，深圳市地区下发

《关于加大律师事务所查账方式推行力度的通知》（深地税发[2012]54 号），要求深圳律所在 2013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过渡，转为查帐征收。种种迹象表明，律所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的“查帐征收”不再

是“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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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查账征收很可能使得律所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尤其是大中型律所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成

倍增加，很多律师反应强烈。同时，律所也在通过司法局以及协会等与税局进行积极沟通，希望扩大

查账征收模式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税前可扣除的成本范围。作为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53 号文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律师要求扩大税前可扣除的成本费用，降低税负的诉求。 

 

尽管如此，一旦实施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大中型律所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大幅上升仍然

不可避免。这需要律所重新审视当前的财务核算体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未来查账征收制度对

律所合伙人税负的影响，并探寻可能的节税措施。需要提醒广大律师注意的是，我们预计随着查账征

收制度的加快推行，很多新的税务补充规定可能会不断出台。律所需要关注并跟进与律所合伙人税收

制度相关的最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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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讯由明德税务研究中心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

见、建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未名明德北京办公室： 

 

武礼斌 合伙人 

电话：01059009170-868 

邮件：Libin.wu@minterpku.com 

 

施志群 合伙人 

电话：01059009170-808 

邮件：Zhiqun.shi@minterpku.com 

 

夏  聪 合伙人 

电话：01059009170-818 

邮件：Cong.xia@minterpku.com 

 

 

 

 

 

 

 

关于明德税务研究中心 

 

明德税务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其宗旨为通过专业资讯信息的解读与传递，不断提

高明德税务的专业服务质量。明德税务研究中心主要就近期由中国各级税务、财政及其他政府机

关颁布的涉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热点案例作出介绍与分析；并就其中的疑点、难点或争

议焦点作出专题税务研究、评论并提供专业见解。上述介绍与分析、专题税务研究、评论及专业

见解主要通过明德网站“资讯&出版物”栏目及“明德税务博客”发布，类型包括：明德税务资

讯、热点专题、行业涉税研究、专业图书等刊物及税务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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